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盧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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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0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盧承志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壹年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盧承志(

　　下稱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提

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2、69至70頁），對於犯罪事實、罪

名及沒收部分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

並以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貳、被告上訴理由略謂：原審兩位被害人並未出庭，現實上又苦

　　無聯絡方式，被告心裡亟欲主動向兩位被害人親自致歉，造

成兩位被害人比賽上準備的心力都浪費了，並願意賠償精神

損失及賠付因事件造成之一切額外費用，對自己所為深感悔

悟，但目前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用

由雙親及自己打工支應，尚需幫忙負擔家裡事務及經濟，擔

心若在此6個月之刑期下，雙親將同時承受經濟與精神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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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亦支付不起易科罰金之金額，為此希望可以從輕量刑，

給予附條件緩刑等語。　　

參、上訴理由之論斷：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工作

能力，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生活所需，反而任意竊取他人之

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權之損害，法治觀念實屬淡薄，犯後坦

承犯行之態度、犯罪手段、竊得財物價值，無前科紀錄之素

　　行，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原審判決於量刑理由已

依被告之犯罪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

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

情事，自難指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何況，

被告提起上訴後，原量刑因子又無何變動，被告上訴意旨請

求從輕量刑，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二、附條件緩刑之說明：

　㈠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

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

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

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

事政策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

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

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

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次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

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

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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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

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

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

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

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

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

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

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

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

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

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

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

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

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

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

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

1規定意旨），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因其因年輕、心性未定，

一時失慮，偶罹刑章，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俱坦承錯誤，應已反躬自省，考量被告現仍在求學階段

　　，未來人生長遠，仍應予鼓勵向上，倘家庭經濟狀況不佳，

令其入監服刑或長期易服社會勞動，恐未收教化之效，先令

其家庭成員及被告自身受與社會隔絕之害，經此偵審教訓，

當知所警惕，戒慎自律，若能繼續在學校完成學業，仍值期

待有所作為，進而彌補被害人之損失及回饋社會，應更符合

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逕對

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

治有所助益，且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法院量處

之刑度應已足使被告戒慎自律，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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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爰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考量被告所犯，

法紀觀念容有不足，有專人輔導向上之必要，故命被告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參加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義務勞

務部分，考量被告尚在就學及打工現況，認不宜列為緩刑之

附帶條件)，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情節

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

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

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

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

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靖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

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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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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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盧承志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0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盧承志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盧承志(
　　下稱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2、69至70頁），對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貳、被告上訴理由略謂：原審兩位被害人並未出庭，現實上又苦
　　無聯絡方式，被告心裡亟欲主動向兩位被害人親自致歉，造成兩位被害人比賽上準備的心力都浪費了，並願意賠償精神損失及賠付因事件造成之一切額外費用，對自己所為深感悔悟，但目前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用由雙親及自己打工支應，尚需幫忙負擔家裡事務及經濟，擔心若在此6個月之刑期下，雙親將同時承受經濟與精神壓力，亦支付不起易科罰金之金額，為此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給予附條件緩刑等語。　　
參、上訴理由之論斷：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工作能力，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生活所需，反而任意竊取他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權之損害，法治觀念實屬淡薄，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罪手段、竊得財物價值，無前科紀錄之素
　　行，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原審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何況，被告提起上訴後，原量刑因子又無何變動，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二、附條件緩刑之說明：
　㈠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次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定意旨），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因其因年輕、心性未定，一時失慮，偶罹刑章，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俱坦承錯誤，應已反躬自省，考量被告現仍在求學階段
　　，未來人生長遠，仍應予鼓勵向上，倘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令其入監服刑或長期易服社會勞動，恐未收教化之效，先令其家庭成員及被告自身受與社會隔絕之害，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戒慎自律，若能繼續在學校完成學業，仍值期待有所作為，進而彌補被害人之損失及回饋社會，應更符合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逕對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治有所助益，且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法院量處之刑度應已足使被告戒慎自律，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考量被告所犯，法紀觀念容有不足，有專人輔導向上之必要，故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參加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義務勞務部分，考量被告尚在就學及打工現況，認不宜列為緩刑之附帶條件)，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靖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盧承志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0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
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盧承志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
起壹年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盧承志(
　　下稱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提
    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2、69至70頁），對於犯罪事實、罪
    名及沒收部分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
    並以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貳、被告上訴理由略謂：原審兩位被害人並未出庭，現實上又苦
　　無聯絡方式，被告心裡亟欲主動向兩位被害人親自致歉，造
    成兩位被害人比賽上準備的心力都浪費了，並願意賠償精神
    損失及賠付因事件造成之一切額外費用，對自己所為深感悔
    悟，但目前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用
    由雙親及自己打工支應，尚需幫忙負擔家裡事務及經濟，擔
    心若在此6個月之刑期下，雙親將同時承受經濟與精神壓力
    ，亦支付不起易科罰金之金額，為此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給
    予附條件緩刑等語。　　
參、上訴理由之論斷：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
    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
    重之標準。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工作
    能力，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生活所需，反而任意竊取他人之
    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權之損害，法治觀念實屬淡薄，犯後坦
    承犯行之態度、犯罪手段、竊得財物價值，無前科紀錄之素
　　行，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原審判決於量刑理由已
    依被告之犯罪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
    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
    情事，自難指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何況，
    被告提起上訴後，原量刑因子又無何變動，被告上訴意旨請
    求從輕量刑，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二、附條件緩刑之說明：
　㈠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
    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
    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
    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
    政策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
    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
    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
    ，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次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
    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
    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
    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
    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
    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
    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
    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刑
    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
    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
    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
    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
    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
    ，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
    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
    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
    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
    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
    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
    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
    定意旨），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
    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因其因年輕、心性未定，
    一時失慮，偶罹刑章，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原審及本院審
    理時俱坦承錯誤，應已反躬自省，考量被告現仍在求學階段
　　，未來人生長遠，仍應予鼓勵向上，倘家庭經濟狀況不佳，
    令其入監服刑或長期易服社會勞動，恐未收教化之效，先令
    其家庭成員及被告自身受與社會隔絕之害，經此偵審教訓，
    當知所警惕，戒慎自律，若能繼續在學校完成學業，仍值期
    待有所作為，進而彌補被害人之損失及回饋社會，應更符合
    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逕對
    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
    治有所助益，且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法院量處
    之刑度應已足使被告戒慎自律，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考量被告所犯，
    法紀觀念容有不足，有專人輔導向上之必要，故命被告應於
    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參加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義務勞
    務部分，考量被告尚在就學及打工現況，認不宜列為緩刑之
    附帶條件)，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
    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情節
    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
    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
    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
    ，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
    ，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靖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
    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6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盧承志





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00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8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盧承志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理　由
壹、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盧承志(
　　下稱被告）對原判決提起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2、69至70頁），對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並以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為審酌依據。
貳、被告上訴理由略謂：原審兩位被害人並未出庭，現實上又苦
　　無聯絡方式，被告心裡亟欲主動向兩位被害人親自致歉，造成兩位被害人比賽上準備的心力都浪費了，並願意賠償精神損失及賠付因事件造成之一切額外費用，對自己所為深感悔悟，但目前從大學一年級開始就有申請就學貸款，生活費用由雙親及自己打工支應，尚需幫忙負擔家裡事務及經濟，擔心若在此6個月之刑期下，雙親將同時承受經濟與精神壓力，亦支付不起易科罰金之金額，為此希望可以從輕量刑，給予附條件緩刑等語。　　
參、上訴理由之論斷：　　
一、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具有工作能力，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生活所需，反而任意竊取他人之財物，造成他人財產權之損害，法治觀念實屬淡薄，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犯罪手段、竊得財物價值，無前科紀錄之素
　　行，學經歷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情，原審判決於量刑理由已依被告之犯罪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形而為量定，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自難指原審對被告所為量刑有何違法或不當。何況，被告提起上訴後，原量刑因子又無何變動，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量刑，經核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二、附條件緩刑之說明：
　㈠按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其刑事政策目的，除為避免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使不至於在監獄內感染或加深犯罪之惡習，甚至因此失去職業、家庭而滋生社會問題，並有促使偶發之行為人能引為警惕，期使自新悔悟，而收預防再犯之效。次按法院對於具備緩刑條件之刑事被告，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者，得宣告緩刑，為刑法第74條所明定，至於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則由法院就被告有無累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依其自由裁量定之。又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於有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規定意旨），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因其因年輕、心性未定，一時失慮，偶罹刑章，於警詢、檢察官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俱坦承錯誤，應已反躬自省，考量被告現仍在求學階段
　　，未來人生長遠，仍應予鼓勵向上，倘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令其入監服刑或長期易服社會勞動，恐未收教化之效，先令其家庭成員及被告自身受與社會隔絕之害，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戒慎自律，若能繼續在學校完成學業，仍值期待有所作為，進而彌補被害人之損失及回饋社會，應更符合刑期無刑所欲達成之目的，是本院綜合上開各情，認倘逕對被告施以自由刑，未必對於被告之再社會化及犯罪行為之矯治有所助益，且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法院量處之刑度應已足使被告戒慎自律，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又考量被告所犯，法紀觀念容有不足，有專人輔導向上之必要，故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參加2場次之法治教育課程(義務勞務部分，考量被告尚在就學及打工現況，認不宜列為緩刑之附帶條件)，及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若被告不履行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期被告在此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內確實履行上開負擔，發展健全人格，建構正確行為價值及法治觀念，謹言慎行，克盡家庭及社會責任，珍惜法律賦予之機會，自省向上。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林靖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
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
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
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
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
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